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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國、高中參加中等學校足球聯賽補助計畫 

一、依據：「教育部體育署足球 6 年計畫」及「教育部體育署 SH150 方案」。 

二、目的：配合足球 6 年計畫，增加國、高中學生參與足球運動，並藉以扎根 

          我國足球運動發展。 

三、補助對象：報名參加 108 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之國中、高中（職）及

完全中學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 

    （一）請於 109 年 1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前將下列資料函送本會，逾期不

再 

          受理，包括： 

          一、計畫書：格式部分封面應包括校名、所在縣市、組別（11/5 人制；  

                高/國中；男/女生組）、聯絡人、聯絡電話與電子信箱。內文應以直 

              式橫書（14 號字，單行間距），至多 20 頁，並請以 A4 雙面印

刷。 

      計畫書內容須包括： 

1、背景說明（包括足球隊成立時間等）。 

2、選手招募規劃。 

3、選手培訓規劃（含時間、地點、內容、方法）。 

4、課業輔導規劃。 

5、選手生活管理（含品德教育）規劃。 

6、教練之學經歷（含相關證照、資格）。 

7、預計參加之比賽規劃。 

8、預計辦理之集訓規劃。 

9、選手向上輸送規劃。 

  二、經費預算（格式如附件 1，依據預賽，複賽，決賽階段各別編列）： 

    （二）各組各階段補助明細如下表： 

組別 預賽 複賽 決賽 小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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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 
十一人制 40 萬 20 萬 20 萬 80 萬 

五人制 8 萬 4 萬 4 萬 16 萬 

國中 
十一人制 20 萬 15 萬 15 萬 50 萬 

五人制 5 萬 2.5 萬 2.5 萬 10 萬 

    （三）可編列之經費包括：教練鐘點費、參賽旅運費、膳雜費、保險費（軍 

          公教人員除外）、營養費及單價 1 萬元以下之器材費等。 

    （四）可申請資本門，占總經費 30%金額。 

    （五）本案補助經費之使用，除參加聯賽外，亦可編列足球隊 108 學年度 

          相關經費。 

五、審核完畢後將函復審查結果，並依各階段補助計畫金額核撥。 

六、資料不齊需補件之學校，於補件後符合補助資格者，將另行上網公告。 

七、各階段補助經費將於出賽公文一併行文至參賽學校，請參賽學校製據請款。 

八、本案請於 109 年 8 月 31 日前，將經費收支結算表（如附件 2）及成果報

告 

    送（如附件 3）本會辦理核結。 

 

本案所有計畫書及預算表請以公文送件，否則將予退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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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範例(下表可依實際情況自行增刪) 
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附件 1-

預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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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經費

項目 

細目 

計畫經費明細 

體育署核定情形 
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（元） 數量 
總價 

（元） 

說明 
計畫金額 

（元） 

補助金額 

(元) 

參賽
旅運
費 

住宿費     
  

交通費     
  

保險費     
  

     
  

 
小計   

  

移地
訓練
費 

場地租
借     

  

住宿費     
  

交通費     
  

保險費     
  

     
  

 
小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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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其他 

營養費   

 

   

教練鐘
點費 

  
 
   

   
 
   

   
 
   

小計  
   

器材 
設備
費 

(經常
門) 

ex：足
球 

  
 
   

   
 
   

器材 
設備
費 

(資本
門) 

ex：足
球門 

  
 
   

   
 
   

 小計  
   

合  計  

  體育署 
核定補助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元 

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 機關學校首長 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  或團體負責人 

體育署     體育署 
 
承辦人    單位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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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備註： 
1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

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
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、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內
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3、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
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
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
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補助方式：  
□全額補助 
■部分補助(指定項目補
助□是□否) 
【補助比率   ％】 
 
餘款繳回方式： 
□繳回  （請敘明依據） 
  未執行項目。 
□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
  已執行項目，仍有結 
  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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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範例(下表可依實際情況自行增刪) 
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經費項

目 

細目 

計畫經費明細 

體育署核定情形 
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（元） 數量 
總價 

（元） 

說明 
計畫金額 

（元） 

補助金額 

(元) 

參賽
旅運
費 

住宿費     
  

交通費     
  

保險費     
  

     
  

 
小計   

  

移地
訓練
費 

場地租借     
  

住宿費     
  

交通費     
  

保險費     
  

     
  

附件 1-

複賽 



 9 

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 
小計   

  

其他 

營養費 
  

 

   

教練鐘
點費 

  

 

   

   

 

   

   

 

   

小計  
   

器材 
設備費 
(經常
門) 

ex：足球   
 
   

   
 
   

器材 
設備費 
(資本
門) 

 

ex：足球
門 

  
 
   

   
 
   

 小計  
   

合  計  

  體育署 
核定補助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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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 機關學校首長 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  或團體負責人 

體育署     體育署 
 
承辦人    單位主管 

備註： 
1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

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
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、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內部
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3、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
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
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不
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補助方式：  
□全額補助 
■部分補助(指定項目補
助□是□否) 
【補助比率   ％】 
 
餘款繳回方式： 
□繳回  （請敘明依據） 
  未執行項目。 
□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
  已執行項目，仍有結 
  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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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範例(下表可依實際情況自行增刪) 
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經費項目 細目 

計畫經費明細 

體育署核定情形 
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（元） 數量 
總價 

（元） 

說明 
計畫金額 

（元） 

補助金額 

(元) 

參賽旅
運費 

住宿費     
  

交通費     
  

保險費     
  

     
  

 
小計   

  

移地訓
練費 

場地租借     
  

住宿費     
  

交通費     
  

保險費     
  

     
  

附件 1-

決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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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 
小計   

  

其他 

營養費   

 

   

教練鐘
點費 

  

 

   

   

 

   

   

 

   

小計  
   

器材 
設備費 

(經常門) 

ex：足球   
 
   

   
 
   

器材 
設備費 

(資本門) 

ex：足球
門 

  
 
   

   
 
   

 小計  
   

合  計  

  體育署 
核定補助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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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  

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 機關學校首長 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  或團體負責人 

體育署     體育署 
 
承辦人    單位主管 

備註： 
1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

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
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、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內部場
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3、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
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
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不得以
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補助方式：  
□全額補助 
■部分補助(指定項目補
助□是□否) 
【補助比率   ％】 
 
餘款繳回方式： 
□繳回  （請敘明依據） 
  未執行項目。 
□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
  已執行項目，仍有結 
  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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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體育署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(指定項目補助計畫用)  

執行單位名稱：       所屬年度：  

計畫名稱：      計畫主持人：  

教育部核定函日期文號：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計畫期程：108 年 08 月 31 日至 109 年

07 月 31 日  
     百分比：取至小數點二位 

經費項目 

教育部核定 

計畫金額 

(A) 

教育部核定補

助金額 

(B) 

 教育部 

撥付金額 

(C)  

 教育部 

補助比率 

(D=B/A)  

 實支總額 

(E)  

計畫結餘款 

(F=A-E) 

依公式應繳回 

教育部結餘款 

(G=F*D-(B-C)) 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

指定項目       0  請查填以下資料： 

非指定項目              *■經常門   □資本門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*餘款繳回方式 

                □依計畫規定（ ■繳回□不繳回） 

   合計            0  □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（ □繳回 □不繳回） 

 是否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(註七) （ □是 ■否），勾選「是」者，

請填下列支用情形  
      是否有未執行項目（ □是 ■否），金額    元 

  可支用額度(元)  實支總額(元)  □其他（請備註說明） 

彈性經費       

支出機關分攤表： *本案如非全額補助，請查填左列支出機關分攤表 

 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金額(元) ，其金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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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教育部體育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執行率未達 80%之原因說明 

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業務單位:   
     主(會)計單位：    機關學校首長(或團體負責人)： 

 

備註： 
  

   

   

一、本表請隨函檢送乙份。    
   

二、本表「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」係計畫金額經本部審核調整後之金額；若未調整，則填原提計畫金額。  

三、本表「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」及「實支金額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(含自籌款、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分攤款)。  

四、本表「依公式應繳回教育部結餘款」以各指定項目計算餘款。  
   

五、若實際繳回金額與依本表公式計算之金額有差異時，請於備註說明。    

六、計畫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，請於備註敘明原因。  
   

七、各大專校院之科技計畫、邁向頂尖大學等專案計畫中屬研究性質者，或政府研究資訊系統(GRB)列管之計畫，始得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。 



 18 

 

 

(單位名稱)  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補助國、高中參加中等學校足球聯賽計畫 

成果報告（核結時需檢附） 

辦理名稱 內容 

辦理內容摘要（包含活

動及運動場地及器材） 

一、活動部分： 

（一）辦理期程： 

（二）辦理地點： 

（三）參加對象： 

（四）參加人數： 

（五）其他： 

二、修（整）建與新建運動場地及購置體育器材設備： 

（一）經費支用情形（請依體育署補助情形詳填）： 

（二）全校師生數： 

（三）符合條件之成績證明： 

（四）使用對象（若為特教學校，請證明其使用者為適應體育課之學生）： 

（五）預期效益（請以質化與量化詳述說明）： 

（六）場地及器材照片（單價須為 1 萬元以上）： 

（七）調查女性學生及教職員意見並納入規劃設計，以期符合女性運動 

需求（新整建運動場地學校務必填寫）： 

□有，簡述實施方式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否，簡述未實施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辦理成果摘述 

（是否達成預期效益/

與往年績效比較） 

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整體經費 

（請說明之） 

 

 

 

檢附資料 □成果報告書（1.活動部分：含辦理內容、參與人數、辦理成果、辦理績

效、媒體報導情形、文宣資料、活動照片、經費支用情形…。2.運動場

地及體育器材設備:含辦理內容項目（若為特教學校，請敘明身心障礙

體育教學及活動情形）、經費支用情形、全校師生數、符合條件之成績

證明、使用對象（若為特教學校，請證明其使用者為身心障礙之學生）、

預期效益、場地及器材照片（單價須為 1 萬元以上））。 

□成果報告書電子檔 e-mail 給體育署承辦人，俟奉核後張貼體育署網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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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，並請承辦學校、學協會協助張貼於該單位網站。 

檢討與建議 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申請單位填表人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主管核章 

 

 

 

 


